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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2018年3月17日16时40分许在温州
港附近海域对一艘货船进行检查后，发现
该船无船名船号，现场没有其他船员，船上
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人出示相关船舶证
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储存成品
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押在温州鹿城区
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 12 号浙江
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
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
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
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无主财物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25日

（2018）浙0281民初1583号
徐明山、吴兴丽：本院受理原告蒋运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281民初15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9265号

徐霞：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信宝皮草行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81民初92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破2、3、4、5、6号

本院根据浙江金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余姚市斯
帝儿模具铁制品厂、余姚市耐安机械有限公司、绍兴市
上虞驿亭镇天润五金塑料厂、绍兴上虞远程物流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4月10日分别裁定受理浙江金
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浙
江海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
司、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债务人）
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浙江明
显律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联
合担任债务人管理人。

债务人的债权人应于在2018年6月30日前,向管
理人（地址：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徳盛路
15号锦瑞大厦1206室；邮政编码：312300；联系电话：
15988266279、1768151198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附利息的债权自重整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
息（计算至2018年4月10日止）。除邮寄、当面递交等
债权申报方式外，债权人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优破
案”进行债权申报。具体申报说明、系统要求与规则请
咨询15988266279、17681511986。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7月14日9时以现场与网络相
结合的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场会议地点在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地址：浙江省绍
兴市上虞区王充路1115号）；网络会议通过“优破案”
会议直播方式进行。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会方式可与管理人沟通确定。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或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
或法律工作者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
的指派函。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1208号

励刚、汪春荣：本院受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上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简转普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173号

濮庆荣、陶启利、倪建炳：本院受理原告章彩芝与
被告濮庆荣、陶启利、倪建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604
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濮庆荣应返还
原告章彩芝借款人民币31 086元，支付从2017年5月
1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
利息，限被告濮庆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
清。二、被告濮庆荣应支付原告章彩芝律师代理费2
000元，限被告濮庆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
清。三、被告陶启利、倪建炳对本判决第一条、第二条
确定被告濮庆荣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
理费598元，由被告濮庆荣、陶启利、倪建炳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4062号

尤明二：本院受理原告杜群会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1406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
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694号

陈文越：本院受理原告陈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1369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1269号

施忠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宇鞋材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302民初112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967号

谭仁芳（公民身份号码513624197907116908）：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诚达鞋材店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4日09
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2806号

苏州诺耀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叶于锦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4日09
时3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504号

杜志伟、吴孔付：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杜志伟、吴孔付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
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8年7月31日10
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792号

叶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飞虎钢
管租赁经营部与被告游志勇、叶建华、何志光、温州
仪格制鞋机械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792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092号

陈红、温州瓯旭贸易有限公司、叶文巧：本院受
理原告叶苗苗与被告应伟广、陈红，第三人温州瓯旭
贸易有限公司、吴海武、叶文巧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温州瓯旭贸易有限公司、叶文巧公告送达
（2017）浙 0304 民初 7092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陈红、温
州瓯旭贸易有限公司、叶文巧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视为送
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150号

王辉、黄海玲：本院受理原告张战与被告王辉、
黄海玲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7150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349号

陈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巨马鞋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73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01号

谭楚一：本院受理原告白军瓯、周天柱与被告谭
楚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
民初701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215号

温州华高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翁美莲诉
被告温州华高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9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797号

王洋、杨顺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依派服饰有限
公司管理人诉被告王洋、杨顺梅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0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885号

占丰旗：本院受理原告孙世富诉被告占丰旗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0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破1号之二

2016年1月21日，本院根据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于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破产和解一
案。因债务人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分别于2016年3月21日、2017年
5月21日召开，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
过，2018年4月4日，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99条规定，以（2016）浙0326民破1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裁定终止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和解程度并宣
告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破产。 平阳县人民法院

李平：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
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925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叶中兰：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
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106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464号

支政扬、汪贺洁：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946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民终2364号

许卫国、嘉善勤增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上诉
人郎克勤与被上诉人许卫国、嘉善勤增电子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7）浙04民终2364号]，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1486号

沈彬霞、徐君、纪红妹：本院受理原告周国军诉被
告沈彬霞、徐君、纪红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
你们归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6130号

李国富：本院受理的原告杜百生为与被告李国
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24 民初 6130 号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5917号

柯友秋：本院受理原告沈张云诉被告柯友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424民初59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柯友秋归还原告沈张云借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自2014年7月8日起以20000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上述款项由被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结；二、驳回原告沈张云
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980元，由原告沈张云负担490元，由
被告柯友秋负担490元。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1116号

应 利 华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82419720911191X）：本院受理原告郭建良诉被
告应利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初
111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
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
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
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492号

陈剑（曾用名陈平平）：本院受理原告费战芳诉
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双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256号

沈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周英俊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424号

沈旭伟、陶忠妹：本院受理原告夏卫东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426号

胡卫学、李月丞：本院受理原告管江华诉你们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65号

沈兴平、湖州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湖州监狱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49号

蒋新法：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万万诉你方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七号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16号

姚永明：本院受理的原告董绍红诉你方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七号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99号

兰开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姚福根诉被告兰开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8670号

王荣：本院受理的原告邹赟夏与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502
民初 8670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098号

费小芳、浙江泰宇生态水产发展有限公司、周
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浔华洋科创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与被告费小芳、浙江泰宇生态水产发展有限
公司、周建平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2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621号

闵敏、温小川：本院受理原告孙飞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8月
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12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622号

戴杰：本院受理原告孙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8月9
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12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114号

包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市双林房地产开发物业
经营公司与被告包国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
51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催6号

申请人杭 州 福 克 化 纤 有 限 公 司 因 编 号 为
4020005130180294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杭州福克化纤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编号为4020005130180294、出票日期为贰零壹
捌年零叁月壹拾玖日、到期日为贰零壹捌年玖月壹拾
玖日、出票人为浙江昊国家具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壹
拾万元整、收款人为杭州从诺五金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的银行
承兑汇票。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4268号

张丽莎：本院受理原告韩金帝诉被告张丽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被告张丽莎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初1426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1490号

蒋志芬：本院受理原告季维诉被告蒋志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2 日作出（2017）浙
0702民初114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季维的
起诉。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现原告季维提出上诉，
特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2018年3月17日16时05分许在温州
港附近海域对一艘货船进行检查后，发现
该船无船名船号，现场没有其他船员，船上
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人出示相关船舶证
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储存成品
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押在温州鹿城区
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 12 号浙江
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
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
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
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2018年1月22日16时30分许在温州
港附近海域对一艘货船进行检查后，发现
该船头有编刷为“浙平机148”字迹，现场没
有其他船员，船上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人
出示相关船舶证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
手续储存成品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押
在温州鹿城区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 12 号浙江
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
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
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
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2018年3月6日11时30分许在温州港
附近海域对一艘货船进行检查后，发现该
船头有编刷为“浙青田货0682”字迹，现场
没有其他船员，船上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
人出示相关船舶证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
全手续储存成品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
押在温州鹿城区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 12 号浙江
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
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
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
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2018年3月17日16时05分许在温州
港附近海域对一艘货船进行检查后，发现
该船无船名船号，现场没有其他船员，船上
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人出示相关船舶证
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储存成品
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押在温州鹿城区
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 12 号浙江
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
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
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
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无主财物公告


